
（一）工作場所製程機械設備之安全衛生改善：補助不得超過總費用40%，
最高補助新臺幣200萬元。

（二）整體廠房作業環境之改善：補助不得超過總費用40% ，
最高補助50萬元。

• 同一事業單位同一年度申請補助，以一案為限； 整體廠房申請補助總金額合計不超過50萬元
• 以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2條及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致影響營運者，優先予以補助。

橡膠製品製造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補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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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場所製程機械設備之安全衛生改善
1.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製程機械設備

如：混煉機、壓延機、成型機、加熱成型機…等

2.新設置或汰換具安全衛生效能之控制設備
如：局部排氣裝置、密閉設備、噪音控制工程…等

（二）整體廠房作業環境之改善：
包括預防勞工於工作場所中滑倒跌倒、墜落、物體飛落、改善勞工
工作場所照明，經審核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相關工程。

（一）接受本署橡膠製品製造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訪視及輔導者，
並依法辦理工廠及公司登記，且營業項目包括橡膠製品製造業。

（二）所提出補助申請案之補助項目未曾接受其他補助者。
（三）已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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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橡膠製品製造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補助作業要點」實際公告為主

• 經費補助申請表
• 改善工作環境經費補助計畫書
• 切結書
• 人力增聘承諾書
• 申請補助之經費總額統一發票收執聯與正本相符之影本，並由相關人員核章
• 人員培訓計畫書
• 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
• 當年度每期納稅證明影本
• 橡膠製品製造業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計畫訪視表及輔導資料影本
•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證書影本、勞工保險投保證明及報備憑證
• 撥款帳戶之存摺封面影本
• 最近一期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費之繳費證明書

請於109年9月30日前備妥下列文件：

補助申請

文件審查 現場會勘 審查會議 通知結果

通知
補正

以紙本公文通知審查
結果及進行請款事宜。

事業單位應配合受委
託機構實施現場勘查。

受委託機構協助初審 由本署設置審查小組，
召開會議辦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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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問題請洽詢本署委託機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鄭先生(04)22601153#34

廣告


